


























回复函

内蒙古克雷特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

我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收到你公司针对巴彦淖尔市甘其毛

都口岸管理委员会综合服务中心甘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025 年

甘其毛都口岸限定区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项目编号

BSZCKAS-G-H-250003）中标结果的质疑函，我公司接收并受理。根据

你公司的质疑，我们认真复核了评标记录和中标人武汉艾崴科技有限

公司投标的相关材料，并认真研究，依据法律规定回复如下：

质疑事项 1：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于2025年 11月5日发布的该项目

(巴彦淖尔市甘其毛都口岸管理委员会综合服务中心甘其毛都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 2025 年甘其毛都口岸限定区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中标(成交)结果公告(见附件一),在公告相关附件中的合同包1:中小

企业申明函(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中，该中标(成交)人(武汉艾崴

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小企业声明函(见附件二)的第一段，写到“本公

司(联合体)参加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单位名称)的甘其毛都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 2025 年甘其毛都口岸限定区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此处的单位名称应该写采购单位名称，并非

投标人单位名称，因此填写错误。正确填写应为“本公司(联合体)

参加巴彦淖尔市甘其毛都口岸管理委员会综合服务中心(单位名称)

的甘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025 年甘其毛都口岸限定区域基础设

施升级改造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



2、法律依据：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第十一条，《中小企业声明函》是供应商享受中小

企业扶持政策的唯一法定证明文件，其内容真实性直接影响投标资格

回复质疑事项 1：

1、经调查，中标人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声明函的填写确实错

误，不符合中小企业声明函的规定，构成实质性偏离。

。

3、声明函中“本公司参加”后的空格应填写采购人（甲方）名

称，而非投标企业自身名称。这一要求既符合政府采购的基本逻辑（供

应商参与甲方组织的采购活动），也与财政部发布的声明函标准格式

一致。因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公司参加”后的空格处填写了

投标企业自身名称，可能构成实质性偏离。

结论：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被质疑成立。

质疑事项 2：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于2025年 11月5日发布的该项目

(巴彦淖尔市甘其毛都口岸管理委员会综合服务中心甘其毛都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 2025 年甘其毛都口岸限定区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在公告相关附件中的合同包 1:中小企业声明

函(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中，该中标(成交)人(武汉艾崴科技有限

公司)在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第二段，写到“1.甘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 2025 年甘其毛都口岸限定区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标的名

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武汉艾崴

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3 人，营业收入为 764.24842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18.137505 人，属于小型企业(请填写：小型企

业);…”。此段中的标的名称填写错误，甘其毛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2025 年甘其毛都口岸限定区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为项目名称，

并非标的名称；正确标的名称应为固定式背散射查验设备、图像识别

算法升级、行李物品安检系统。同时该该中标(成交)人(武汉艾崴科

技有限公司)在声明函中写到“从业人员 13 人”,实际其公司从业人

数为 12人，…从业人数描述不符。

回复质疑事项 2：

1、经调查：中标人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声明函的填写确实错

误，不符合中小企业声明函的规定，另外，本次采购的标的物是货物，

中小企业声明函应当填写投标人所投货物制造商的相关信息，中标人

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填写的是自己公司的名字，而且所提供货物为

其他制造商生产，与中小企业声明函的规定不符合，构成实质性偏离。

2、法律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其第四条明确货物采购中，享受扶持政策的货物需由中小企

业生产且使用该企业商号或注册商标，声明函需填制造商信息；第十

一条规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需出具符合要求的声明函，否则无法享受

优惠；第二十条更是直接指出，供应商提供的声明函内容不实，属于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需依照相关法律追究责任。

结论：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被质疑成立。

1、根据中小企业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小企业声明函中的人数为

上一年度企业的实际人数，包括正式人员，聘任人员和临时用工人员，



以上一年度的年报或企业实际人数为准。你公司查询的质疑标书中的

企业人数与网上查询数据不符，该质疑不能直接认定成立，网上查询

数据难以作为有效质疑依据，网上查询数据多为往期统计数据，投标

阶段企业因新增员工、劳务派遣人员纳入等出现人数变动。若差异是

这类合理原因导致，且未违背招标文件核心要求。

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其规定企业需真实提

供统计资料，统计机构有权核查数据并要求企业提供原始记录、会计

资料等证明材料，这是核查企业人数数据真伪的核心法律支撑。另一

方面是政府采购领域的相关要求，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

理办法》，企业人数是中小企业划型的关键指标，若声明函人数与实

际不符，供应商可据此提出质疑，但人数误差不影响企业划型结果，

此误差未改变其小型企业的属性，无法证明企业通过虚假人数谋取中

标，质疑难以成立。

结论：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被质疑该项不成立。

质疑事项 3: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网于2025年 11月5日发布的该项目

(巴彦淖尔市甘其毛都口岸管理委员会综合服务中心甘其毛都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 2025 年甘其毛都口岸限定区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中标(成交)结果公告.该中标(成交)人(武汉艾崴科技有限公司)在报

价明细中提供的产品型号为 IWILDT TM-AN 2021HMGS 货物检查系

统.…实际名称为 IWILDTTM-AN 2021HMGS 车载式背散射X光子计数安

检系统，该系统实际为车载移动式，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固定式背散射




